
广东省执业药师远程继续教育

操作服务指南

根据《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及《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

意见》（粤人社规〔2018〕11 号）文件精神，为规范继续教育行为，

优化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执业药师远程继续教育由个人直接学

习改为单位委托培训，操作指南相应修改如下。

广东食品药品教育服务网远程教育新界面



注意：请使用电脑进行操作，且目前只支持搜狗或者谷歌浏览器

（手机、平板暂不支持，同时也暂不支持 360、IE 等的浏览器）。

一、注册登录

1、新用户请点击“用户注册”后，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

2、老用户若忘记密码或提示密码有误，请点击“忘记密码”进入

界面并进行密码重设操作。

3、在“忘记密码”界面操作时，若提示“发送失败，证件号码、真

实姓名、手机号码匹配信息不一致”，请点击“确定”，并返回登录的

界面，点击“修改手机号码”，按照页面要求填写资料和上传照片等待

审核。审核结果将在 1个工作日内以手机短信形式告知审核结果。

审核通过后，再点击“忘记密码”进入界面操作，可重新设置新密

码，之后，即可登录远程教育系统进行选课学习等操作。

如审核不通过，则需要按照模板照片的要求，重新填写资料和上传

照片等待审核。



二、选择课程

1、请选择您需要参加的教育类型：【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如下

图所示：

注意：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如您同时拥

有执业药师和初级药师资格证，请参加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2、选择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后如下图所示，选择对应的资格

证书号，点击“确定”，进入下一步。



※若提示资格证书不存在或资格证书有误，请到“资格证书”板

块添加正确的资格证，如下图所示：



3、进入到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选择需要参加学习的“年份”，然后，选择 10 门课件，最后，填写

【开票信息】，点击“确定”，进入下一步操作。

注意：开票信息中的单位名称与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

须准确无误填写，避免无法开具发票以及委托书无法通过审核。



三、上传委托书

1、选好课件并填好开票信息，点击“确定”后，如下图所示，可

以选择“上传委托书”或者“等待企业统一上传”。

2、选择点击“上传委托书”之后，如下图所示：

（1）点击“生成委托书”，按要求填写后盖章，并通过扫描/拍照

的形式上传；

（2）点击“下载继续教育人员名单”，按要求填写后盖章，并通

过扫描/拍照的形式上传；



（3）上传成功后，点击左下角的“提交审核”按钮并等待审核，

审核结果将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并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3、由本单位专员进行批量处理委托书和缴费的，在个人完成课件

选择和填写开票信息后选择【等待企业统一上传】，无需个人上传委

托书和名单。

4、若由于开票信息填写错误并导致委托书审核不通过的，或者选

错课程的，均可点击“我的课程”，在对应班次右边按钮，点击“取消

课程”，进行重新选择课件，重新填写开票信息，进而重新提交审核委

托书，如图所示：



四、支付费用

1、委托书审核通过后，再次登录远程教育系统，点击“我的课

程”，在对应的继续教育课程的右边按钮中，选择点击“在线支付”，

如下图所示：

2、填写相关信息后，选择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并点击下方的

“确认支付”按钮。



3、最后，进入到扫码界面，如下图所示，选择顶端的“扫码支付”

按钮，用微信或支付宝进行扫码缴费。

4、若通过单位批量统一转账的，则无需进行个人“在线支付”操

作，只需等待三个工作日内，财务核账并开通课程后，可以直接进行在

线学习和考试。

五、在线学习、考试

缴费成功后，在对应班次右边按钮中，选择点击“展开课件”，在

每一门课件旁边均有“在线学习”和“在线考试”按钮，可直接点击

并进行学习和考试，10 门课件全部通过考试后，即获取该年份的学分。

如下图所示：





六、学分查询、打印

可在“我的学分”中查询并按需打印，如下图所示：

七、联系方式

关于执业药师远程继续教育相关问题，可按以下方式咨询。

工作电话：020-37886911

工作 QQ：1679923254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08：30—11：30、14：00—17：30


